
109年全民運動會運動舞蹈-臺南市代表隊選拔活動實施辦法(草案) 

 

一.名稱:109年全民運動會臺南市選手代表權選拔賽活動 

二.依據: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10日南市體處全字第 1090434965號函辦理  

三.目標：透過正式選拔賽，選出優秀選手，爭取最好成績。  

四.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，臺南市體育總會 

五.協辦單位：臺南市體育處 

六.承辦單位：臺南市體育總會運動舞蹈委員會 

七.選拔地點：舞蹈委員會舞蹈中心-臺南市環河街 102號 10樓 

八.選拔時間：109年 4月 19日早上 12時至下午 18時. 

九.報名資格：限連續設籍臺南市滿三年以上且無遷出紀錄者（106 年 6月 05日前設

藉）且年滿 14歲以上(民國 95年 10月 17日(含)以前出生者)對國標

舞有特別造詣者歡迎報名。報名截止延長至：4月 13日 

十.辦理方式：1.選拔標準舞五項全能、拉丁舞五項全能各一對。 

             2.標準舞單項：W.T.F.Q.VW.各一對共五對，候補一對 

             3.拉丁舞單項：S.C.R.P.J.各一對共五對，候補一對 

             4.函文全市各舞蹈教室，並在體育總會網站公告賽訊。 

十一.城市對抗:1.標準舞城市對抗：由選拔出的五項全能及單項選手，下場比賽。 

              2.拉丁舞城市對抗：由選拔出的五項全能及單項選手，下場比賽。 

十二.教練資格及產生方式:教練資格須擁有國家乙級以上教練證，並由選手數較 

               多的教練擔任之。 

十三.選拔方式：各隊選手報名表需填寫要參賽之競賽項目，跳自選花步，由國家級 

               裁判擔任評審，成績最優秀者勝出，獲選代表隊資格，共正取 12 

                 隊，備取 2隊。 

十四.報名費用：不收報名費 

 

十五.其他：活動聯絡人-台南市體育總會運動舞蹈委員會-黃佳瑜 總幹事 

電話：2268667 .手機：0917-179267 

 

十六.本草案經陳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 


